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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意见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5年11月17日收到上海证

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的审核意见函》（上证公函【2015】1903号）（以下简称《审

核意见函》），具体内容如下：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经审阅你公司提交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以下

简称“预案”），现有如下问题需要你公司作进一步说明和补充披露： 

一、关于稀土行业准入资格 

1、预案披露，2013年7月1日，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向工信部上报《关于

报送四川省乐山市科百瑞新材料有限公司稀土企业准入公告申请书的报告》（川经

信［2013］312号），认为科百瑞报送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稀土行业准入条件》

要求。截止2015年11月9日，科百瑞尚未取得工信部的稀土行业准入资格。请公司补

充披露：（1）科百瑞目前的业务开展情况，是否违反行业准入规定，如是，补充披

露可能面临的处罚等风险；（2）稀土行业准入资格的办理进展，预计办理完毕时间，

如未能在预计时间内办毕，对本次交易的影响；（3）评估机构是否在预估值中充分

考虑上述情况。请财务顾问和评估师发表意见。 

二、关于标的资产权属 

2、预案披露，在晨光稀土2010年8月的增资中，包钢稀土与晨光有限及其全体

股东另行签署了《增资扩股补充协议》。请公司补充披露: （1）上述协议中约定的

回购、增资条款等是否仍然有效；（2）交易各方是否按照上述协议规定重新签署了



补充协议；（3）前述情况对标的资产权属的影响，标的资产是否符合《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发

表意见。 

3、预案披露，文盛投资、文武贝投资持有的文盛新材部分股权处于质押状态。

文盛投资、文武贝投资和文盛新材实际控制人董文已出具承诺，将于2015年11月20

日前解除该等股权质押，不会影响标的资产股权过户。请公司补充披露：（1）前述

股权那质押解除的进展；（2）未能在11月20日前解除该等股权质押，对本次交易的

影响。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见。 

三、关于标的资产作价及预估 

4、预案披露，2015年6月至2015年9月间，晨光稀土股权转让频繁，且定价差异

较明显。请公司补充披露：（1）前述转让行为的原因及合理性；（2）与本次转让

作价是否存在差异及其理由。请财务顾问和评估师发表意见。 

5、预案披露，2013年11月盛和稀土增资科百瑞，此时科百瑞评估值6,036万元。

本次科百瑞评估值26,500万元。增值原因在于盛和资源2013年增资2,414.4万元，加

上最近两年连续盈利，同时公司设备改造和技术升级陆续完成，实际生产规模持续

扩大。根据披露的科百瑞报表，科百瑞2013年、2014年、2015年1-9月合计实现净利

润约1,000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盛和稀土增资后，科百瑞新增资款型及近

两年利润合计约3,500万元，而本次预估值较前次增值月2亿元的具体原因；（2）科

百瑞设备改造和技术升级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设备改造和技术升级完成时间，

对生产规模及盈利能力的影响。请财务顾问和评估师发表意见。 

6、预案披露，在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作价时，只采用了收益法一种评估方法，

请公司补充另一种评估方法的重要参数和假设，以及具体的预估过程和预估金额。

请财务顾问和评估师发表意见。 

7、预案披露。晨光稀土、科百瑞、文盛新材2015年1月至2015年9月分别实现净

利润约-2840万元、341万元、2689万元，采用收益法时预测2015年10月至12月盈利

分别约6279万元、927万元、3054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该预测的合理性及可实现性。

请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意见。 

8、预案披露，在使用收益法评估时，晨光投资2016年净利润同比增长达191%，

文盛新材净利润同比增长达90%，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标的资产的历史盈利



情况、增长率、行业情况、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说明高增长率的原因及合理性。（2）

中介机构的专项审核报告，说明拟购买资产未来业绩的测算依据。请财务顾问和评

估师发表意见。 

四、其他 

9、预案披露，2015年9月30日，晨光稀土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对201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但晨光稀土股东黄平、红石创投、沃本新材、虔盛

创投和伟创富通放弃本次利润分配，由晨光投资取得晨光稀土其他股东放弃的上述

利润分配。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盈利、现金流情况，说明高比例分红的原因；

（2）是否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3）高比例分红对收益法评估的影响。请财

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见。 

10、预案披露，公司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将拟用于标的资产文盛新材“年产2万吨

陶瓷纤维保温制品项目”和“年产5万吨莫来石项目”、标的资产科百瑞“6,000吨/

年稀土金属技术升级改造项目”、支付标的资产现金对价、补充流动资金和支付本

次交易相关费用。请公司补充披露募集资金各投向的具体金额。 

11、请公司补充披露文盛新材主营业务是否属于重污染行业，是否存在环境污

染风险。 

12、2015年8月文盛新材增资，但预案披露增资前后文盛新材的总股本合计均为

22,500万元，存在错误，请更正。请公司和财务顾问仔细核查预案披露内容，确保

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 

请你公司在2015年11月23日之前，针对上述问题书面回复我部，并对重大资产

重组预案作相应修改。 

目前，公司正组织本次重组相关各方按照《审核意见函》要求展开核查及答复

工作，并对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文件进行补充和完善后履行信息披露业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上的相关公

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11月 18 日  


